
   

 

跨国公司转移定价下的避税 

文/李 侠 田 丰 

   一. 转移定价的涵义 
   对于转移定价,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在国际范围内被普遍接受的定义.通常认为转移定价
（transfer pricing）是指对集团内部的一个部门提供给集团内其它部门产品或劳务等内部交易进
行作价，即对关联企业间的交易进行定价的行为 。 一般来说,转移定价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母公司
根据其全球战略目标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而确定的，其发生在跨国公司集团的内部成员之间,
而这些成员由于法律或经济上的关系,彼此之间在经营管理和经济利益方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它
一般是根据公司的整体利益来确定的,并且有时可以不受国际市场上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转移定价
对于跨国公司和跨国公司子公司所在的国家的利益是相当关键的.因而转移价格可以是一种有形或
无形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或是指对母公司的资本的使用的租赁费用, 或是指对母公司借入一笔贷
款的利率费用, 或是指使用母公司的商标的使用费或是技术转让费.  
   二.跨国公司在中国利用转移定价避税的现状 
   在我国，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国际化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
资或扩大在华投资规模.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8月底，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94025家，
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50.29亿美元. 据世界银行1995年的调查估计,外资公司通过转移定价
等手段避税给中国政府造成的损失高达500亿元(60亿美元);而根据我国国家税务总局的估计,跨国
公司每年利用转移定价进行避税给中国造成的税收损失在300亿元(36亿美元)以上。国内一些学者
的研究也表明, 因精明而出名的跨国集团每年申报的亏损面在4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高达55%以
上。而奇怪的跨国集团却是在年年亏损的情况下年年增资，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这说明有相当部分
的跨国公司为了避税而制造人为亏损.  
   三. 跨国公司在中国产生避税的原因 
   首先，跨国公司避税有着强烈的内在原因. 各跨国公司追求的目标是费用最小化，利润最大
化.而税收又是公司财务管理中，影响其跨国业务所有方面的主要环境因素之一，故跨国公司在利
益驱使下，必然会特别重视避税。其次，跨国公司在中国避税又有两个的客观原因.一是尽管我国
国家税务总局于2004年9月全面规定《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试行〉》采用被认
为是解决转移定价反避税的最有效方式预约定价（APA）,然而面对错综复杂的转移定价问题，可操
作性较差;二是随着我国税收协定网络的不断拓宽，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所签订的税收协定会越来
越多(目前我国已与63个国家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这对缔约国的居民纳税人提供了许多优惠待
遇.再次,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的“两免三减”优惠政策，为跨国公司
进行避税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四、 跨国公司在中国避税的方式 
   1. 实物交易中的转移定价. 实物交易中的转移定价具体包括产品、设备、原材料、零部件购
销等业务中实行的转移定价.采取“高进低出”或“低进高出”是目前转移定价最重要、也是使用
最频繁的一种方式。跨国公司通过这类手段将应在我国境内体现的利润转移到境外去，人为地减少
我国境内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2.  货币、证券交易中的转移定价。主要是指跨国公司关联企业间货币、证券借贷业务中采
用的转移定价.通过自行提高或降低利率，利润在跨国公司内部重新分配。例如，某中港合资企
业，向其香港关联公司举借年利率高达15%的高息贷款，超过同期香港市场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一
倍，贷款利息作为费用可免除所得税，纳税时应予以扣除，藉此大量转移利润，还同时享受“开始
获利年度”的税收时间优惠待遇，推迟纳税时间。 
   3.租赁中的转移定价。租赁是跨国公司在我国减轻税负的重要方法之一。它不但可以得到税
务方面的优惠，还可以使租赁企业以支付租金的方式冲减企业利润，减少纳税额。跨国公司在我国
利用国际租赁进行避税主要是直接投资转为租赁。例如，某跨国纳税人将本应对于公司直接投资的
资产转为租赁形式，这不仅增加子公司的费用支出，减少应纳税额，又可在我国享受到租金税收减
免的优惠。 
   五. 针对跨国公司避税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1、完善我国转移定价税制.目前我国将实行两税合一,可以说,这是控制涉外企业利用税率差
异进行转让定价的必要条件。但在完善我国转移定价税制的过程中, 应注意是在不影响跨国公司投
资和经营积极性的情况下维护我国的税收利益, 既使跨国公司能够合法经营，并能通过正常渠道实

 



现其经营策略和经济效益。 
   2、增强转移定价税制的可操作性。(1)废除对调整方法使用固定顺序的规定，允许根据具体
情况选择最适用的转移定价调整方法，但对选定的方法必须详细列出理由以说明所作选择符合正常
交易原则中的最优法则。（2）进一步阐明劳务收费正常标准，明确集团内部按成本转让劳务的可
能性，并对成本应包括的因素和正常收费何时可以包括利润因素等一系列操作性问题作出规定。
（3）对无形资产转移定价予以特别规定。明确回答无形资产转让如何适用正常交易原则这一特殊
问题，建立一套无形资产转移定价的调整方法。（4）明确规定纳税人的举证责任 (5)在税务、工
商管理、商检、卫检、海关、商务部、统计机构等多方协调下，建立一个信息公开和沟通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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